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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通商”或“我们”)接受桂林三金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作为公司的特聘

法律顾问，就发行人首次向境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之事宜出具了《关于桂林三金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8 年 6 月 24 日下发的《关于发审委

对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证发

反馈函[2008]154 号，以下简称“《反馈函》”)，我们就《反馈函》中的相关事项

发表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事实的基础上，

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作了询

问和调查，并与保荐人及发行人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并取得了与《反馈函》相关

的证明及文件。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术语与《法律

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 《法律意见书》中

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作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我们已经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

披露的资料、文件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

核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就《反馈函》第三条“请发行人补充披露西瓜霜制备工艺权属形成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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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请发行人律师对该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反馈函》的要求，我们对西瓜霜制备工艺专利的权属形成、演变过

程进行了再次核查，了解到： 
 
1. 权属形成 
 
西瓜霜制备工艺的研究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文革期间的个人研究阶段”，1974 年－1977 年期间，邹节

明先生作为桂林中药厂的技术骨干，自备试验、试制器具，自费购买试验材料，

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西瓜霜新制备工艺的探索和研究，经过 4 年多努力，在 1977
年下半年完成了整套制备工艺研究，并通过新制备方法成功制备出西瓜霜原料

霜。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结束后的工艺验证阶段”，1978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在桂林中药厂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邹节明先生对西瓜霜新制备工艺进行了多次重

复性验证，最终证明新制备工艺合理、可行。1984 年初，以利用新制备工艺生

产出的西瓜霜原料霜为主药，成功研制出西瓜霜润喉片和桂林西瓜霜(喷剂)。 
 
自西瓜霜新制备工艺成熟并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后，尚无专利保护的法律

依据(我国第一部专利法是 1985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的)，当时国内关于专利保护

的制度体系尚处于建立、健全初期，无论是桂林中药厂还是后来桂林三金药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邹节明先生都是通过对工艺技术的严格保密措施加以保护

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02 年。 
 
以上事实有发行人于 2007 年 8 月 8 日出具的《西瓜霜制备工艺专利有关事

项的说明》，以及我们对有关人员的访谈予以证明。 
 
鉴于用该工艺制备的西瓜霜原料霜除发行人使用外，还被三金集团下属其

他公司的产品所使用的实际情况，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充分利用西瓜霜制备

工艺，在 2002 年 9 月 25 日申请专利时，将邹节明先生和三金集团共同列为专利

申请人。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初步审查和实质审查、以及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

准保密后，于 2005 年 8 月 17 日授权公告、取得专利证书，邹节明先生和三金集

团取得了专利号为：ZL02130762.8 的“西瓜霜制备工艺”的专利权。 
 
我们认为，邹节明先生和三金集团拥有的该项专利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

的批准，合法取得了该项专利的所有权。 
 
2. 演变过程 

 
2007 年 4 月 25 日，邹节明先生和三金集团与发行人签订了《专利实施许

可合同》，合同约定邹节明先生、三金集团将专利号为 ZL02130762.8 的“西瓜霜

制备工艺”发明创造无偿、排他许可给发行人实施使用，合同有效期限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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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25 日(即专利的法定届满日)。该合同业已于 2007 年 5 月 21 日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备案。 
 
2007 年 8 月 8 日，邹节明先生和三金集团与发行人签署了《关于西瓜霜制

备工艺发明专利的专利权转让合同》，邹节明先生和三金集团将西瓜霜制备工艺

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无偿转让给了发行人，前述三金集团转让专利的行为获得了三

金集团于 2007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的批准。2007 年 12 月 21 日，三金

集团召开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上述专利权转让予以确认。 
 
2007 年 10 月 17 日，发行人与北京元中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知

识产权代理协议，由后者代理发行人代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变更专利权人。 
 
2008 年 3 月 7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了《办理手续补正通知书》，邹节

明先生和三金集团于 2007 年 10 月 17 日提出的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存在下列缺

陷：①缺变更后的联系人地址及邮政编码；②未提交原批准保密的国务院主管部

门同意转让的证明文件，应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二个月内予以补正。随后，邹节

明先生和三金集团申请取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同意转让的证明文件，并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补正了上述材料。2008 年 6 月 1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手续合格

通知书》，专利权人由邹节明先生和三金集团变更为发行人。 
 
我们认为，该项专利的转让经三金集团股东大会通过，并获得了国务院有

关主管部门的同意，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批准，截至目前未有第三人对该项专

利权的权属提出异议，发行人已经合法取得了该项专利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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